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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煙工作  

 
 
目的  
 
.  本文件綜述自第四屆立法會以來，議員就有關控煙措施的事宜

所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所述，煙草成癮是導致癌症及心血管系統疾病等致

命及慢性疾病的單一最重要的可預防風險因素。政府的既定控煙政

策，是鼓勵市民不要吸煙、抑制煙草的廣泛使用，以及盡可能保障市

民免受二手煙的影響。為此，政府當局採取按部就班及多方面的措施，

包括立法、徵稅、宣傳、教育、執行法例及推行戒煙計劃。隨着當局

自 1980年代初開始推行各項控煙措施，完稅香煙的數量由 1989年的超
過 70億支，減少至 2013年的約 31億支，而吸煙人口比例亦由 1982年初
的 23%下降至 2012年的 10.7%。  
 
3.  《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第 371章 )就控煙工作提供法律架構，
以限制在香港使用、銷售及推廣煙草產品。該條例於 2006年 10月透過
《 2006年吸煙 (公眾衞生 )(修訂 )條例》作出多項修訂，其中包括擴大法
定禁煙區，以及加強對煙草產品的廣告和包裝的規管。目前，法定禁

煙範圍涵蓋所有室內工作地方及公眾地方，以及多個室外地方及公共

運輸設施。於 2008年 7月制定，並於 2009年 7月生效的《定額罰款 (吸煙
罪行 )條例》 (第 600章 )訂明，任何人如在禁煙區及公共交通工具內
吸煙，可處定額罰款 1,500元。衞生署轄下控煙辦公室 (下稱 "控煙辦 ")
於 2001年成立，負責實施及執行控煙條例等工作，特別是就法定禁煙
區內禁煙規定方面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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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的商議工作  

 
4.  議員在多個不同場合 (包括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1年公共收
入保障 (應課稅品 )令》小組委員會及《2014年應課稅品 (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 )就有關控煙工作的事宜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
各段。  
 
煙草產品的包裝  
 
5.  議員察悉，自 2007年 10月起，所有煙草產品的包裝必須展示圖
像健康忠告。健康忠告須以訂明式樣或圖像至少覆蓋香煙、雪茄、煙

斗煙草和香煙煙草的封包或零售盛器表面面積的 50%。部分議員引述
澳洲的做法，即當地的香煙須以橄欖綠色包裝出售，而所有牌子名稱

以劃一大小及式樣的文字印刷，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在香港引入

平裝煙包。政府當局表示，在考慮引入新增措施以加強控煙工作時，

會顧及世界衞生組織 (下稱 "世衞 ")的建議及海外經驗。  
 
把公共運輸設施劃為禁煙區  
 
6.  關於把禁煙規定擴展至露天公共運輸設施，以進一步減低二手

煙對公共交通乘客的不良影響，議員認為有需要清楚劃定在這些公共

運輸設施的禁煙區範圍，以免引起爭議。有議員建議使用不同顏色的

道路標記，以劃定這些禁煙區的範圍。議員並認為，當局只在控煙辦

的網頁上展示所有指定為禁煙區的公共運輸設施的圖則，做法未能有

效達到提醒公眾，特別是吸煙者，哪裏是禁煙地點的目的。  
 
7.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於諮詢運輸署及公共交通營運者後，沒有

進一步考慮使用道路標記以劃定公共運輸設施的禁煙區的方案，原因

是兩者均認為，若在公共運輸設施現有的道路標記之上再加另一套

道路標記，勢必會令駕駛者、乘客及行人感到混淆。顯眼的禁止吸煙

標誌會豎立在露天公共運輸設施的上車及候車區域，以及在劃定為法

定禁煙區的乘客前往和轉換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時途經的區域。控煙辦

亦會進行宣傳活動，通知市民露天公共運輸設施實施禁煙，並推動市

民遵守禁煙規定。儘管政府當局作出上述解釋，部分議員認為，當局

最低限度應在行人區域使用道路標記，以劃定公共運輸設施的禁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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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煙辦的執法行動  
 
8.  有意見認為，控煙辦應到法定禁煙區進行突擊巡查，以及加大

宣傳力度，藉以提高公眾對在食肆執行室內禁煙規定的認識，特別是

位於熱門旅遊區的食肆。政府當局表示，控煙辦於 2013年收到約 18 000
宗有關吸煙罪行的投訴，並在各場地進行超過 27 000次巡查。同年，
控煙辦發出逾 8 000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而當中約 300張定額罰款通知
書是向旅客發出。有關禁止在法定禁煙區內吸煙的宣傳資料在各邊境

管制站均可供取閱。  
 
9.  有議員對控煙辦有否足夠人手處理控煙辦熱線的投訴來電

及跟進有關投訴表示關注。據政府當局表示，負責前線執法工作的

控煙督察為數約 100人。控煙辦熱線的來電，則由政府的綜合電話查
詢中心負責接聽，其服務指標是 80%的來電會於 12秒內獲得接聽。該
中心接獲的所有電話投訴，均會立即轉介至負責有關地區的控煙辦控

煙督察處理。因應投訴內容，控煙辦日後或會於個別時段到有關地方

進行突擊巡查。為使當局在接獲投訴後，可隨即採取更迅速的行動，

當局會考慮以下安排是否可行：如接獲的投訴所涉及的場地由政府部

門管理，把這些投訴同時轉介負責有關地區的控煙督察及相關部門的

場地管理人。控煙辦會向相關場地管理人提供指引，說明如何處理與

吸煙有關的投訴及罪行。  
 
針對私煙活動的執法行動  
 
10.  議員察悉，已完稅香煙的數量出現下跌的情況，特別是在調高

煙草稅後，他們關注到，部分吸煙人士或轉而購買私煙，而當中不少

私煙都是假煙。有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採取甚麼措施，以對付走私及兜售

私煙的活動，包括網上販賣私煙活動。  
 
11.  政府當局表示，香港海關 (下稱 "海關 ")已與內地緊密合作，以
期加強情報的蒐集。當局亦致力加強邊境管制，從源頭堵截私煙流入，

並且加強市面掃蕩行動，打擊黑點地方的私煙活動。此外，海關已成

立專門的專責小組，以特別針對電話訂購及網上兜售私煙的活動而進

行情報分析及執法。當局認為，從市民就私煙銷售作出投訴的數字有

所下跌中反映，打擊私煙活動的措施已見成效。  
 
預防吸煙和戒煙服務  
 
12.  議員對青少年吸煙的情況日趨普遍表示關注。他們促請政府

當局就宣傳工作增撥資源，令市民更加認識吸煙的害處，並推廣戒煙

服務。有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在提供戒煙服務方面應採取公私營協作的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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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政府當局表示，預防吸煙及戒煙活動的撥款已增加三倍，由

2008-2009年度的約 3,580萬元增至 2012-2013年度的 1億 260萬元。衞生
署設有戒煙熱線，提供一般查詢及戒煙輔導服務。有需要的人士會獲

轉介往由衞生署和醫院管理局營運的戒煙診所接受跟進服務，包括輔

導及提供藥物。衞生署亦資助東華三院和博愛醫院提供以中醫及西醫

療法推行的社區為本戒煙服務、公眾教育、醫護專業人員培訓及研究

項目。除此以外，衞生署亦與香港大學護理學院合作，設立專為青少

年而設的 "青少年戒煙熱線 "，為 25歲或以下的年青吸煙者提供電話戒
煙輔導。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亦已致力透過在幼稚園、小學和中學

舉辦健康講座，宣揚無煙文化。  
 
14.  由於吸煙率近年並無顯著下降，委員就戒煙服務的成效提出

質疑。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採用多套不同的指標量度這些服務的成效，

例如服務使用者的人數及戒煙率。現時，接受治療後一年成功戒煙的

比率約為 30至 40%，與海外國家相若。  
 
增加煙草稅  
 
15.  財政司司長在其 2014-2015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建議把每支香
煙的煙草稅調高兩角 (增幅約為 11.7%)，從而使煙草稅佔香煙零售價的
比例提升至約 70%，達到世衞建議的最低水平。其他煙草產品 (即雪茄、
中國熟煙及所有其他製成煙草，擬用作製造香煙者除外 )的稅率亦會以
同一比率調高。議員普遍支持建議。不過，有議員質疑建議是否能有

效減低煙草消耗量。  
 
16.  政府當局表示，研究顯示，在高收入國家，若香煙零售價增加

10%，可能令煙草消耗量減低約 4%。在本港，政府上次在 2011年 2月把
煙草稅稅率調高 41.46% (即每支香煙 0.5元 )後，戒煙服務的需求增加了
50%。吸煙人士的比率由 2010年的 11.1%降至 2012年的 10.7%。有部分
議員擔憂，增加煙草稅後，由於吸煙人士會轉而購買私煙，或會使走私

活動變得更為猖獗。政府當局就此回應表示，由於海關在過去數年採

取強硬的執法行動，私煙活動已有所收歛，相關案件數目亦顯著下降。 
 
 
最新發展  

 
17.  本地吸煙者使用電子煙的人數近年來一直有所增加。電子煙是

一種電子尼古丁傳送系統，通過加熱溶液傳送氣霧供使用者吸用。在

2014年 10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議員就電子煙的規管提出一項口頭
質詢。據政府當局所述，電子煙溶液的主要成分，或包括尼古丁、

丙二醇，可能還有甘油和添味劑。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第 138章 )(下稱 "《條例》")，若電子煙含超過 0.1%的尼古丁，即被視為
藥劑製品，並須獲得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的註冊才可銷售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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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此外，尼古丁在該《條例》第 I部列為毒藥。管有或銷售未經註冊
藥劑製品，以及未經授權管有或銷售第 I部毒藥，均構成罪行。本港目
前並沒有含尼古丁的電子煙產品註冊為藥劑製品。根據《吸煙 (公眾
生 )條例》，在禁煙區內吸電子煙亦屬違法。  
 
18.  政府當局將於 2015年 5月 18日就控煙措施的進展情況、有關
煙草產品上的健康忠告及在隧道出入口範圍的巴士轉乘站禁煙的立法

建議，以及其對規管電子煙建議的立場，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報。  
 
 
相關文件  

 
19.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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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煙工作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9 年 4 月 20 日  
(項目 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783/08-09(01) 
CB(2)1876/08-09(01)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0 年 4 月 12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 2011 年公共收入
保障 (應課稅品 )令》
小組委員會  

-- 於 2011 年 4 月 15 日向內
務委員會提交的《 2011
年公共收入保障 (應課稅
品 )令》小組委員會報告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2 年 2 月 13 日  
(項目 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367/11-12(01) 
 

《 2014 年應課稅品
(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  

-- 於 2014 年 5 月 21 日立法
會會議上提交的《 2014 年
應 課 稅 品 ( 修 訂 ) 條 例
草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2014 年 10 月 22 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第 433
至 441 頁 (第五項質詢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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